单证管理

一、单证证明管理

（1） 生产企业单证证明管理

1、 进料加工业务

(1) 进料加工手册登记（确定计划分配率）

生产企业必须在 取得海关签发的《进料加工登记手册》后，通过退税申报系统录入有关登记信息，生成电子数据，并持有关资料到退税部门办理手册登记备案。

(2)《生产企业进料加工贸易免税证明》

生产企业在办理出口货物正式申报时，如果退税明细数据中有进料加工贸易,则审核通过后根据计划分配率系统会出具一份《进料加工贸易免税证明》。

(3)《生产企业进料加工贸易免税核销证明》

●《进料加工进口料件明细申报表》的申报

生产企业必须在手册核销前将该手册项下所有进口料件按月或集中一次，根据进口报关单内容填报《进口料件明细申报表》，内附进口料件进口报关单原件和进口合同原件报退税机关。

●进料加工手册核销的申请

生产企业在一本手册上计划进口和计划出口的货物全部进口、出口完毕后，在向海关申请核销前，应将手册上的全部明细记录进行复印，在海关核销后，到退税机关办理手册核销手续,退税机关审核后根据实际分配率出具《生产企业进料加工贸易免税核销证明》。

2、来料加工业务

（1）、《生产企业来料加工免税证明》

生产企业取得海关签发的手册后，填报《来料加工贸易免税申请表》及电子数据，申请出具《生产企业来料加工免税证明》。

(2）、《生产企业来料加工免税核销证明》

生产企业必须在手册核销期限内，在海关对手册办理核销后及时到 退税机关申请核销。退税机关审核无误后，出具《来料加工贸易免税核销证明》。

3、《补办出口报关单证明》
出口企业在报关单（出口退税联）遗失后，必须在货物出口后6个月内，向海关申请补办之前，向退税机关申请出具《补办报关单证明》。

4、《补办出口收汇核销单证明》
出口企业遗失核销单后，在规定时间内，先向退税机关申请出具《补办出口收汇核销单证明》，再向外汇管理局申请补办。

5、《出口货物退运已办结税务证明》

出口企业货物报关实际离境出口后又发生退关退运情况，发货人应先到外汇管理员办理核销单注销手续，外汇管理局应为发货人出具证明，发货人持证明和原海关出具的专用核销用的报关单向海关办理退运货物的报关手续。退运货物如属出口退税货物，出口货物发货人还应向海关交验退税机关出具的未退税或退税款已收回的证明或原出口退税专用报关单，凭以办理退运手续。

（2） 外贸企业单证证明管理

1、《外贸企业来料加工贸易免税证明》

外贸企业以“来料加工”贸易方式免税进口原材料、零部件，应于取得加工企业开具的工缴费普通发票后，向退税机关申请办理《来料加工贸易免税证明》加工企业凭此向征税机关申报办理免征其加工或委托加工货物工缴费的两税手续。来料加工货物全部复出口后，必须及时到退税机关办理来料加工免税核销手续，逾期未核销的，退税机关将会同海关、征税机关对其实行补税和处罚。

2、《外贸企业来料加工贸易免税核销证明》
出口企业在货物出口，到海关办理核销手续后，及时到退税机关申请开具《来料加工贸易免税核销证明》。

3、《代理出口货物证明》

委托代理出口业务一律由委托方办理退税。受托方在代理出口的货物已实际结汇后，到退税机关申请办理《代理出口货物证明》，交委托企业向其主管退税机关申报退税。

4、《出口货物退运已补税证明》

  出口货物因故退运时，发货人先到外汇管理局办理核销单注销手续，外汇管理局出具证明，发货人持证明和原海关出具的专为出口收汇核销用的报关单向海关办理退运货物的报关手续，退运货物如属出口退税货物，海关已签发退税报关单的，则出口企业需出具《出口商品退运已补税证明》，凭以办理退运手续。

5、《出口货物进货分批申报单》

  如一张税票上的购进货物不在同一年度出口或不能在同一月份申报退税时，出口企业应向退税机关申请开具《出口退税进货分批申报单》，分别申报退税。

6、《补办报关单证明》、《补办核销单证明》同生产企业。

二、出口单证备案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货物退（免）税实行有关单证备案管理制度（暂行）的通知》国税发〔2005〕199号 
出口企业自营或委托出口属于退（免）增值税或消费税的货物，最迟应在申报出口货物退（免）税后15天内，将下列出口货物单证在企业财务部门备案，以备税务机关核查。

　　1、外贸企业购货合同、生产企业收购非自产货物出口的购货合同，包括一笔购销合同下签定的补充合同等；

　　2、出口货物明细单；

    3、出口货物装货单；

　　4、出口货物运输单据（包括：海运提单、航空运单、铁路运单、货物承运收据、邮政收据等承运人出具的货物收据）。

●<<补充通知》（国税函[2006]904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简化出口货物退（免）税单证备案管理制度的通知国税函〔2009〕10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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